
资源型城市（淮南市）可持续发展工程采煤塌陷区综

合治理利用世行贷款项目移民安置政策框架 

一、项目简介 

淮南市政府正申请世界银行贷款进行九大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覆盖

九大采煤塌陷区 9.3 km
2
的面积，由三个子项目组成：（1）环境修复和水系治

理；（2）基础设施改善和项目区域开发利用；（3）项目管理和技术援助。项

目不仅要改善项目区的环境，而且还要通过土地的合理开发造福当地居民，计

划实施的时间是从 2015年到 2020年. 

二、移民政策框架的基础 

采煤区的沉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受地面沉降影响的住户在近十年中

都已经陆陆续续迁出该区域。但仍有少数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住户留居下来：1）

有些住户不在沉陷区内；2）不符合安置条件，如流动人口、无证自建房、不是

淮南市户口等；3）已经安置了但不愿拆迁原来的住房，如，安置对象是父母

（矿业集团的老职工），但子女不是，他们把安置房给子女了，自己就不搬了。

这些留居人口主要集中在崇文村、矿北村和矿南村等居民点（见表 1）。 

表 1 采煤沉陷区内留居人口分布及数量 

序号 名称 所在社区 所在镇、街道办 家庭（户） 人口 

1 崇文村 红旗社区 九龙岗镇 22 60 

2 矿北村 重华社区 九龙岗镇 60 212 

3 水泥厂路东侧如

矿南村等 

矿南社区 大通街道办 368 1500 

4 殡仪馆宿舍 矿南社区 大通街道办 38 130 

5 站前居民点 站前社区 大通街道办 6 26 

Total 494 1928 

 

这些居民都有在 5 年内搬走的可能。现行的移民安置行动计划仅仅覆盖受

项目活动直接影响的 2768 亩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有 6 户 26 人将要搬迁（上

表中的站前居民点）。剩下面积（11182 亩）的 1902 人，如果他们要在项目实

施阶段搬迁，就要按照本安置政策框架执行。本政策框架定义了移民安置的原

则和目标、相关指引、权利、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补偿和恢复方式、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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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特点、以及抱怨申述的程序，这些将用于指导补偿、安置和恢复活动。 

 三. 目标和原则 

目标：本政策框架的目的是确定减缓移民安置影响的原则，阐明组织安排，包

括补偿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PAPs）的土地和财产损失，由搬迁和安置引致

的生计变化，以及帮助他们搬迁和恢复。由于移民安置常常影响（经济上、政

策上和社会上）最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因此，本政策框架将尤为关注搬迁对

这些群体的影响，如贫困人员、无地农民、老人、妇女、儿童、少数民族，或

残疾人。每一项措施都尽量避免和减少征地拆迁。 

主要原则：本移民安置政策框架遵循世界银行业务手册中的 OP4.12 部分概述的

原则，主要有下面几点： 

(a) 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征地拆迁。如果征地不可避免，项目应有专门

措施减少对移民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脆弱群体； 

(b) 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都将得到赔偿、安置和恢复，从而提高他们的

生活水平、收入和生产能力，或至少能恢复到项目前的水平； 

(c) 在项目区内居住、耕种、或拥有资产的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都有

资格为他们的财产损失和收入恢复获得赔偿和帮助。如果损失的资产没有认可

的合法权力，也不能取消这些人获得赔偿、恢复和安置的资格； 

(d) 提供的恢复措施包括：1）以全额重置价赔偿住房和其它基础设施；

2）征地补偿；3）搬迁补助费和过渡安置费；4）以市场价赔偿作物、树木和其

他农产品；5）恢复生计的其它资源和相应措施； 

(e) 有土安置是首选，但在下列情况下，货币安置可以替代有土安置：1）

在项目区附近无法提供土地；2）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愿意接受以全额重置价

计算的货币补偿；3）货币补偿配有相应的恢复措施，这些措施与项目收益一起

能使收入至少恢复到项目前的水平。 

(f) 安置计划必须与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协商并得到同意后才能实施； 

(g) 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拥有或管理的资源，如果以公产的目的而被征

收或强制性地限制使用，都应该有措施减缓负面影响，以确保这些人能够持续

使用同等资源。 

四. 土地征收及移民安置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指导移民安置计划和实施的法律框架应以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政策



（OP4.12）、国家、安徽省和淮南市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征地、拆迁、安置和补偿制定了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政

策，如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修订）。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地

方政府也颁布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和政策，管理和指导地方征地、拆迁、安置和

补偿工作。淮南市政府根据现行的国家法律和政策，颁布了地方法规和政策，

管理和指导相关的地方工作。 

编制本政策框架所引用的主要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10月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发布，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SC [2004] 28 号)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

等别的通知（从 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 

五.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包括所有安置成本的支付）将由淮南市

政府负责。市政府委托项目办编制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并报世行审批。移民计

划将包括下列相关内容（如果与本项目无关，应该在移民行动计划中特别声

明）： 

基础计划程序包括: (1)受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调查；(2)受征地、存量土

地资源和其他资产影响户的人口普查(包括人口、户主、村名、征地类别和数

量、影响程度)；(3)安置措施的准备，在政策、法律、法规和受影响人协商基

础上的补偿标准；(4)行动计划和实施程序的准备。 

行动计划包括：(1)相关土建工程的描述，土地征收的位置和面积；(2)土

地征收的目的；(3)相关政策和法律；(4)基础数据 （受影响户的基本信息)；

(5)补偿标准；(6)机构、职责、人员配备；(7)公众参与；(8)生计和社区影

响；(9)土地征收进展；(10)详细的生计恢复措施；(11)成本预算和时间表；

(12)土地征收的监管、监测和评估。 

六.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移民行动计划必须在待选的移民安排中说明所有已经采取的，或将要采取

的措施，覆盖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鼓励公众在改善生计、提高生活水平或

恢复行动方面的参与意识。为了确保受所有项目影响人的观点和意见能得到充

分考虑，公众参与应该在项目的设计和移民措施实施期间得到执行，必须贯穿

移民行动计划编制、实施和外部监测的整个过程。 

在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起草和结束阶段，地方项目办和业主也应该向受影响

人员和项目区周边群众公开。移民计划的第一稿至少在世行评估前一个月公

示。计划的终稿必须在世行通过后再公示。在计划公示期间，本政策框架也要

在项目区公示，收集受影响人的意见。 

七. 申诉程序 

由于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参与了安置工作，安置不应该有实质性的争

议。但是，为了确保他们有一个途径对征地和安置过程中的问题提出申述，必

须建立一个抱怨事件的解决程序。 

阶段 1：如果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对安置和建设工作不满意，他/她可以

向村委会口头表示，或书面呈交，能够在两个星期内得到处理意见。 

阶段 2：如果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不满意阶段 1 的处理意见，他/她可以

在收到处理意见后向县/区安置办提出上诉，能够在两个星期内得到处理意见。 

阶段 3：如果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仍然不满意阶段 2 的处理意见，他/她

可以在收到处理意见后向市项目办提出上诉，应该在四个星期内得到处理意

见。 

阶段 4：如果受所有项目影响的人员仍然不满意阶段 3 的处理意见，他/她

可以在收到处理意见后 15天内向民事法庭起诉。 

八.监测及评估 

项目办将监督和监测移民行动计划的实施。监督和监测结果将记录在案，

每季度上报世行。 

内部监测和监督： 

  根据移民政策框架和移民行动计划检查实施情况，包括基线信息、资产损

失的价值和补偿、安置与恢复权利的实施。 

  监测移民行动计划是否按设计和批准的实施。 



  监测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资金是否及时和充足，资金使用方式是否与移民

行动计划一致。 

  记录所有的申诉和解决方法，确保申诉得到及时处理。 

独立外部监测：项目办将通过公开招标委托一个独立机构对移民行动计划

的实施执行定期的外部监测和评估。这样的机构可以是学术机构或独立的咨询

公司，但必须有经验丰富的合格成员，他们授权的调查范围必须得到世行的接

受。 

为了检验内部监督信息和监测报告，外部监测和评估机构将在移民安置行

动计划实施 6个月后进行抽样调查（5-20%的样本率）。主要目的是： 

  评估公众参与和补偿赔付程序和恢复权利是否实际展开，是否与移民政策

框架和移民行动计划一致； 

  评估移民政策框架的目标（改善或至少保持受所有项目影响人员的生活水

准和收入水平）是否实现； 

  收集项目实施后定性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 

监测和评估期间鉴别出的任何问题将上报世行，地方项目办将查找原因并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为了实现移民政策框架的目标和原则，将提出改进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实施

过程的建议。 


